
金門縣政府主管會報會議紀錄

時間：108年 10月 17日上午9時至10時 45分

地點：本府第一會議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次數：第25次

主席：副縣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王秀

蘭 

出席：秘書長、參議、本府各局(處)主官(管)及金酒公司董事長(詳如簽到表)

壹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(略)：

貳、各單位工作報告(略)：

參、主席指(裁)示事項：

一、觀光處針對金門大橋通車後，小金門後續因應及發展，於小金門辦理公

民咖啡館以搜整地方民意，請將建設處、環保局及有關單位納入參與團

隊。(觀光處、建設處、環保局)

二、有關金門大橋烈嶼鄉轉運站規劃用地於龍骨山區域，係山坡地劃定範圍

內，對本案是否有影響，請建設處、地政局儘速釐清，並請觀光處儘早

因應。(地政局、建設處、觀光處)

三、民眾投訴縣長信箱案件，指陳柳營營區部分設施維修時間過長與開放使

用限制，及使用莒光樓哺乳室受干擾等項，請觀光處儘速研議改善。(觀

光處)

四、金門醫院閒置之舊院區，近期有台灣醫療院所洽詢使用之可能性，請衛

生局與金門醫院建立媒介平臺，俾利房舍充份利用。(衛生局)

五、有感施政請各單位指定適當主管層級人員負責，先行內部溝通協調整合，

並具體呈現數據及對比性，於 10月 18日提送行政處彙整，並請適時發

佈新聞，供民眾了解。(各單位、行政處)

六、針對總統抵金需請求協助案及首長聯繫會報議題，請提案單位先行檢視

補充具體量化內容，擇期向縣長進行報告討論定案。(各單位、行政處)

七、有關環保署補助縣府大型破碎機乙案，因涉及人員操作及維修，請環保

局、建設處研議可行有效使用方案。(環保局、建設處)

肆、散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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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108年度主管會報指（裁）示事項執行情形管制表
指示日期：108年 10月 3日           製表日期:108年 10月 16日

指示內容: 

一、觀光處針對金門大橋通車後，小金門後續因應及發展，於小金門辦

理公民咖啡館以搜整地方民意，請將建設處、環保局及有關單位納

入參與團隊。(觀光處、建設處、環保局)

執行情形與預擬方向(腹案):
觀光處：
(一)本處業已研擬「金門縣政府公民咖啡館實施計畫草案」如附，預計

辦理10場次公民咖啡館活動，與烈嶼鄉 300居民就不同議題進行
討論，以瞭解本縣居民關心在地生活衝擊、交通發展、環境低碳建議
及縣政建設與工程相關事項。

(二)「金門縣政府公民咖啡館實施計畫草案」業由本處於10月 24日下午
與烈嶼鄉公所討論並獲得支持。

(三)有關金門大橋通車後小金門發展將由本府觀光處、建設處、工務處
及環保局就業管範圍提出議題及烈嶼鄉公所提出民眾關心議題後於
「金門大橋通車後烈嶼發展規劃」工作小組會議經討論後交本處彙整
公布，以為公民咖啡館討論主題。

建設處：
1.有關辦理公民咖啡館以搜整地方民意，本處配合主導單位規劃推動。
2.另產業輔導部分，本處也將延續今(108)年 10月完成「金門縣烈嶼鄉
地方產業推廣發展計畫案」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「數位寬頻應用街區計
畫」，也提出下階段計畫規劃草案刻正與烈嶼鄉公所討論，俟確定符合
烈嶼地方需求之工作執行方向後即可啟動。
環保局：
有關公民咖啡館及搜整地方民意方面，依觀光處後續規劃事項，本局
配合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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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108年度主管會報指（裁）示事項執行情形管制表
指示日期：108年 10月 17日           製表日期:108年 10月 30日

指示內容: 
二、有關金門大橋烈嶼鄉轉運站規劃用地於龍骨山區域，係山坡地劃定

範圍內，對本案是否有影響，請建設處、地政局儘速釐清，並請觀
光處儘早因應。(地政局、建設處、觀光處)

執行情形與預擬方向(腹案):
地政局：
因應轉運站還址需要，本局已配合就龍骨山測段地籍圖與山坡地劃設範
園進行套繪，龍骨山測段面積 37.692015公頃，其中 27.996086公頃位
於山坡地範圍佔 74.28%，非山坡地 9.695929公頃佔 25.72執行情形，
上開圖資及地籍資料業已提供觀光處，供選址規劃參用。
觀光處：
一、本處業已提供金門大橋烈嶼端轉運站區位構想予建設處及地政局研
討，並於10月 24日下午與烈嶼鄉公所協調討論有關轉運站設置位
置是否屬山坡地劃定範圍等資訊。

二、後續本處將持續與烈嶼鄉公所、水土保持局及規劃廠商就山坡地劃
定相關應有作為提早因應。

建設處：
1、依水保法第1條暨第 3條第 3款及相關規定，山坡地範圍之劃定主要

係加強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，於工程施作前、中、後各階段，受水土
保持主管機關監督及輔導管理，並非禁止開發行為。

2、本縣山坡地劃定計畫（草案）尚在程序中，現行無行政院核定並正
式公告實施之山坡地範圍，經洽水土保持局表示：劃定期程，將延
至明（109）年2月以後，另水保法將於 108年年底前完成修法，變
動幅度甚鉅。

3、案宜請工程興辦單位先確認開發計畫內容，並依開發申請時程檢討
適用法令，如因山坡地公告施行須檢討相關規範，請詳「水土保持計
畫審核監督辦法」所定之開發種類規模及規定，向主管機關提出書件
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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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108年度主管會報指（裁）示事項執行情形管制表
指示日期：108年 10月 17日           製表日期:108年 10月 30日

指示內容: 
三、民眾投訴縣長信箱案件，指陳柳營營區部分設施維修時間過長與開

放使用限制等項，請觀光處儘速研議改善。(觀光處)

執行情形與預擬方向(腹案):
有關柳營營區部分設施維修時間過長與開放使用限制，戰車世界暫停開
放，本府將檢討展館人力調整，已應遊客入園體驗需求；有關建議部份
設施尚未完成修護及生存遊戲活動，目前極積評估及汰換舊設備，並將
規劃導入新設施供遊客體驗，以提升旅遊服務及提供友善旅遊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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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108年度主管會報指（裁）示事項執行情形管制表
指示日期：108年 10月 17日           製表日期:108年 10月 30日

指示內容: 
四、金門醫院閒置之舊院區，近期有台灣醫療院所洽詢使用之可能性，

請衛生局與金門醫院建立媒介平臺，俾利房舍充份利用。(衛生局)

執行情形與預擬方向(腹案):
為有效利用金門醫院閒置舊院區，若有臺灣端醫療院所需使用舊院區相
關空間，可與本局醫事科呂科長(082-330697轉 159)或金門醫院總務室
王詩涵小姐(082-332546轉11789)聯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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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108年度主管會報指（裁）示事項執行情形管制表
指示日期：108年 10月 17日           製表日期:108年 10月 30日

指示內容: 
五、有感施政請各單位指定適當主管層級人員負責，先行內部溝通協調

整合，並具體呈現數據及對比性，於10月 18日提送行政處彙整，
並請適時發佈新聞，供民眾了解。(各單位、行政處)

執行情形與預擬方向(腹案):
行政處：
一、經彙整綜計 96項，其中土地安居 8項、交通建設2項、育才文化 11

項、幸福照護 11項、金酒行銷3項、產經勞動 4項、廉能政府10項、環
保永續10項、簡政便民21項、醫療衛生7項、警政消防 7項及觀光啟
航 2項。

二、全案彙整情形陳核後，送縣長室及觀光處適時發布施政成果，供民
眾瞭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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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108年度主管會報指（裁）示事項執行情形管制表
指示日期：108年 10月 17日           製表日期:108年 10月 30日

指示內容: 
六、針對總統抵金需請求協助案及首長聯繫會報議題，請提案單位先行
檢視補充具體量化內容，擇期向縣長進行報告討論定案。(各單位、
行政處)

執行情形與預擬方向(腹案):
行政處：
有關提請總統及首長聯繫會報協助提案原提列 12 案，經指示於 10/21
上午 8時 30分由秘書長召集研商，因涉及案件增減及內容調整，經彙
整呈送縣長室勾選及確認，提案核定如次：
一、於108年 10月 23日蔡總統蒞金提報，計有2案：

1.補助建造高速輪 1艘，每年補助本府2,000萬元疏運滯留鄉親旅客
2.金門水獺保育中心建置案。

二、提送首長聯繫會報討論，計有7案：
1.補助金沙國小地下停車場地上綜合運動場館興建計畫。
2.補助金城國中資訊大樓拆除新建工程。
3.羅厝漁港設施改善工程。
4.金門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計畫，請協助改善醫療

儀器上機問題。
5.為辦理「料羅港碼頭及後線場地新建工程」，請同意撥用國有土地地
號 956-11等 9筆土地。
6.為發展本縣物流產業，請同意撥用料羅段 1088-8地號。
7.修正「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」，對離島購車
補助不低於現行燃油大客車補助比率(車價 85%)。
三、俟提案內容較為成熟後再適時提送，計有4案：
1.補助金門大學運動場館新建案。
2.補助金城國中體育館重建計畫。
3.補助烈嶼鄉棒壘球場案(併提烈嶼綜合社福長照大樓)。
4.縣立圖書館中心館計畫地點變更暨提高補助額度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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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108年度主管會報指（裁）示事項執行情形管制表
指示日期：108年 10月 17日           製表日期:108年 10月 30日

指示內容: 
七、有關環保署補助縣府大型破碎機乙案，因涉及人員操作及維修，請

環保局、建設處研議可行有效使用方案。(環保局、建設處)

執行情形與預擬方向(腹案):
環保局：
目前刻正提具計畫向環保署申請補助，俟核定補助後，再與建設處洽談
後續維運管理事宜。
建設處：
待環保署核定補助計畫核定後，確認機型及本處破碎需求，將與環保
局研商後續操作及使用方案。

9


